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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所報貴會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針對信託2.0-委外推廣暨異

業結盟所提建議之具體規劃一案，請依說明事項辦理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10年12月22日中託業字第1100002587號函。

二、所報建議信託業得委託他業轉介範圍請修正為「以提供客

戶非僅以投資為目的，而係基於資產管理、人身照顧、健

康醫療、社會福利、生活育樂等各項需求而量身訂做之信

託商品」，並請就所擬信託業支付報酬委託他業轉介前開

信託商品相關規劃，轉知會員機構遵循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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